
- 1 -

东办〔2020〕9 号

关于做好 2021 年度东西溪乡城乡居民基本
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：

为有力、有序、有效地组织好 2021 年度我乡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，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，根据

《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

工作的通知》霍政办秘〔2020〕5 号文件精神，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保对象

（一）具有本乡户籍、但未参加我乡城镇职工基本医疗

保险的城乡居民（含在校学生和外出务工人员）；

（二）非本乡户籍、但在我乡各类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

校上学的学生及托幼机构在园幼儿（以下统称非本乡户籍在

校学生）；

（三）非本乡户籍、但在我乡长期居住的城乡居民（以

下统称非本乡户籍居民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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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新生儿实行“落地”参保，不受理提前参保。

二、参保任务

按照应保尽保、不漏保、不重保的原则，依据霍山县下

达我乡 2021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任务，结

合我乡实际，确定各乡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任务

（附件 1），确保 100%完成。

三、参保时间

2021 年度城乡居民集中参保缴费时间为 2020 年 9月 15

日至 11 月 30 日，新生儿“落地”参保除外。

四、筹资标准

根据《国家医疗保障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2020

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0〕24

号）文件规定，2021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

准为每人 280 元，财政配套每人每年不低于 550 元。

根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对特殊人群实行分类资助参保。其

中，对特困供养人员的个人缴费部分实行全额资助；对低保

对象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个人缴费部分按 250元的标

准给予定额资助（其中，对 2020 年受灾贫困人口的个人缴

费部分实行全额资助）；资助资金由医疗救助资金解决。对

重度残疾人、重点优抚对象及当年退役军人的个人缴费部分

实行全额资助，资助资金由县财政统筹解决。

除当年退役军人外的上述五类资助参保对象由各主管部

门依据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在册的名单确定。对重点优抚

对象沿用 2019 年时的资助口径，对后续动态调整新增的建

档立卡贫困人口适时纳入资助对象。对其中有多重身份属性

的人员，优先从资助待遇高的类别及相应渠道资助参保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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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重复资助。对虽为资助参保对象但其未缴纳个人应承担参

保费用的，不予资助。

五、参保方式

（一）线下缴费

适用人群：政府资助参保人员、未参加我市 2020 年城

乡居民医保的及新增参保人员等。

本县户籍人员在户籍所在地村或社区登记缴费，非本县

户籍的在居住地村或社区登记缴费。

（二）线上缴费

适用人群：已参加我市 2020 年城乡居民医保的非政府

资助参保人员。

缴费渠道：①皖事通 APP、六安税务或六安人社微信公

众号；②对无智能手机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和儿

童，由家庭直系亲属或委托村、社区干部通过上述渠道代为

缴费。

（三）落地参保和补充参保

适用人群：新生儿、当年退役军人、刑满释放人员、未

参保的新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。

新生儿须在出生 90 日内，由监护人凭户口簿等有效身

份证件到县医保经办机构办理落地参保手续，自出生之日起

享受医保待遇。

退役军人自退役之日起 90 日内，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

到医保经办机构统一补办参保手续，自退役之日起享受医保

待遇。

刑满释放人员，自刑满释放之日起 90 日内，凭释放证

明和居民户口簿或有效身份证件到医保经办机构补办参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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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续，自释放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。

未参保的新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，自扶贫部门纳入统一

管理后，凭居民户口簿或有效身份证件到医保经办机构补办

参保手续。

六、票据管理

对非政府资助参保对象线下缴费的，各村（社区）应要

求参保对象提供户口簿或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，准确完整

的登记新增人员参保登记表，开具《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医

疗保险费专用票据》，并按税务部门要求规范票据管理，在

规定的时间内将收缴的资金缴入金库。

对政府资助参保对象，各乡镇村（社区）根据管理部门

认定后的名单，收取个人应缴部分，开具《安徽省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费专用票据》并注明资助的途径，同步建立分

类资助参保人员参保花名册，其个人缴费部分由乡镇缴入金

库，政府资助部分由县医保局依据乡镇上报花名册报县政府

批准后，由县税务局开具缴款书从资助渠道缴入金库。

线上帮助群众代缴的，各乡镇村（社区）应要求参保对

象提供姓名、身份证号等准确的身份信息，仔细核实确认，

避免错缴误缴。对群众需要票据的，可通过电子票据截图分

享、下载打印的方式向其提供。所征费款由缴费平台、第三

方支付、银行等完成对账后直接缴入金库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城乡居民医保是省、市、

乡民生工程项目，事关群众切身利益，社会关注度高，做好

参保缴费工作是项目实施的基础。各村确保全年目标任务顺

利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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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大力宣传，营造氛围。要充分利用电视、广播、

报刊、网络、微信等媒体加大城乡居民医保参保政策宣传力

度，重点宣传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后的惠民政策，营造良好的

社会氛围，引导广大城乡居民积极参保缴费。

（三）规范操作，准确填报。各村在收取个人参保费用

时，务必要求参保对象提供户口簿或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

件，仔细核对并完善参保人的基本信息，确保采集登记的信

息真实、准确、完善。要认真核对登记的参保人员信息和收

缴的票据信息，确保人、账、款完全一致。

附件：东西溪乡 2021 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任务分解表

东西溪乡党政办

2020 年 9 月 28 日


